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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765.htm （国发［１９９３］

６３号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５日） 自七十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

育以来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

取得了显著成绩，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，人口素

质不断提高。近十年来，涌现了一批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

长，又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地区和单位。为了表彰

各地特别是农村地区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单位

，促进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，国务院决定授予北京市昌平

县等四十九个县（市、城市郊区）“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

单位”称号。 当前，我国总人口和每年净增人口的绝对数仍

然很大，各地计划生育工作发展还不平衡，计划生育工作的

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。因此，认真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，

控制人口数量，提高人口素质，仍然是我们必须长期努力的

一项艰巨任务。国务院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戒骄戒躁，发扬

成绩，保持光荣，努力做出新的贡献。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

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

，进一步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，在集中精力加快经济

发展的同时，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，努力提高

计划生育工作的水平，为完成十四大提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

方面的任务而努力奋斗。 附件：国务院授予全国计划生育工

作先进单位称号名单（略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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